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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水泥行业碳计量技术规范不确定度评定》
编制说明

一、编制规范的项目背景（任务来源、目的和意义等）
1.任务来源
根据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的《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开展2025年度地方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工作的通知》（鄂市监量函〔2025〕51号）中“2025年度湖北省地方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计划”要求，下达了本规范的制定任务。本规范为烟气直测法与标准计算法（核算法）碳排放量不确定度评定提供技术要求，为针对性提高碳排放碳计量的数据质量提供方法学依据。
2.目的和意义
水泥行业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因其传统两高属性，成为节能降碳工作的重点行业之一。目前，水泥行业的碳排放占全球排放总量的约7%。2020年，中国水泥行业CO2排放量为13.7亿吨，占全国总碳排放的比例约13%，仅次于电力和钢铁行业。
在全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国家层面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标准以支撑各行业向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迈进。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中发〔2021〕36号文）、《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关于印发建立健全碳达峰碳中和标准计量体系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市监计量发〔2022〕92号）、《关于进一步强化碳达峰碳中和标准计量体系建设行动方案（2024-2025年）》、《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2022-2030年）》等文件精神要求“加强科技创新对碳排放监测、计量、核查、核算、认证、评估、监管以及碳汇的技术体系和标准体系建设的支撑保障”，重点行业计量水平提升的是提高我国碳排放数据质量的重要保障和迫切要求。
控制碳排放势必需要提高碳数据质量，国家在政策层面也对碳数据质量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关于做好2025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25〕140号）要求“加强碳排放数据质量管理；制定数据质量控制方案；开展碳排放统计核算数据月度信息化存证等”。《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国令第775号）指出“重点排放单位应当制定并严格执行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质量控制方案，使用依法经计量检定合格或者校准的计量器具开展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检验检测”。水泥行业作为碳排放控制的重点领域，其碳数据质量管理尤为重要，通过探究碳排放量不确定度评定能明确主要数据参数对整体系统准确性的影响，为水泥企业提高碳排放数据质量管理提供依据。
目前，水泥行业主要的碳排放量计量方式主要有标准计算法（核算法）和基于在线CEMS的直测法两类。水泥行业基于标准计算法（核算法）目前主要以《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8部分：水泥生产企业》（GB/T 32151.8—2023）、《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 水泥行业》（CETS-AG-02.01-V01-2024）为依据，水泥行业二氧化碳直测法主要以《建材行业固定源二氧化碳排放在线监测技术要求》（送审稿）和《建材行业二氧化碳在线监测系统校准规范》（JJF（建材）216-2024）为基础。通过对两种方法的不确定度评定，识别和量化在获取碳排放量中可能存在的误差来源，有针对性的提高对应数据准确性，以夯实碳排放数据质量基础，支撑水泥行业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目前，国际上对于碳数据不确定度的评定依据主要有《ISO 14064-1:2018 温室气体 第一部分：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和《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06年版及2019修订版），《ISO 14064-1:2018 温室气体 第一部分：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  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中明确要求组织应​​评估和报告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化的不确定度​​，并提供了不确定度评估的指导原则；《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06年版及2019修订版）设有专门的​​不确定度评估章节。为国家层面的清单编制提供了详细的不确定度评估方法，包括 Tier 1（基本）、Tier 2（高级）和 Tier 3（最复杂）方法。欧盟碳市场亦要求控排企业按照ISO《测量不确定度表示指南》（JCGM 100:2008）要求，定期向主管部门提交不确定度评估报告，证明其满足监测计划中规定层级的不确定度阈值要求。此标准的制定能有效填补我国水泥行业碳排放数据不确定度评定的标准空白，初步建立具有操作性的水泥行业碳计量不确定评价方法。
二、编制工作简况
1.起草过程
1） 2025年 3 月，下发了《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开展2025年度地方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工作的通知》（鄂市监量函〔2025〕51号），提出技术规范制定的相关任务要求。
2）2025 年 3月至 2025 年 5月，完成《湖北省水泥行业碳计量技术规范 不确定度评定》地方计量规范立项初稿、规范编制方案。
3）2024年6月至2024年9月，编制组通过与中国计量总院、湖北省计量院专家多次会议沟通，吸纳专家及工作组成员意见，修改并形成征求意见稿草案及编制说明。
2.规范分工
本规范由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研究院、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湖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等相关企业及科研院所负责起草、调研和验证工作。具体分工如下：
表2  编制单位分工
	单位名称
	工作内容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规范牵头、规范框架确定、规范文本及编制说明起草、征求意见及回复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规范文献、碳排放数据不确定度示例评定工作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研究院
湖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负责规范调研、校验等工作



三、规范编制依据（包括重要技术条款的依据和有关说明）
本规范根据 JJF 1071《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JJF 1002《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规定的规则编写。
本规范为首次制定，在制定过程中充分参考了《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 水泥行业》（CETS-AG-02.01-V01-2024）、GB/T 10184《电站锅炉性能试验规程》、GB/T 21372《硅酸盐水泥熟料》、GB/T 27418《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和表示》、GB/T 32151.8《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8部分：水泥生产企业》、JJF（建材）216-2024《建材行业二氧化碳在线监测系统校准规范》、JJF 1059.1《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HJ 75《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JJF(鄂)150《电力行业碳计量技术规范不确定度评定》等相关技术要求，其中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四、编制的主要内容（包括对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结果和依据等）
1.关于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水泥行业碳计量标准体系中，关于水泥行业碳排放量不确定度评定技术要求。包括不确定度评定技术要求；烟气直测法碳排放量不确定度评定技术要求；标准计算法（核算法）碳排放量不确定度评定技术要求。
本规范适用于以熟料生产为主营业务的通用水泥熟料生产企业，其他品种水泥熟料生产企业可参考执行。
2.关于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的主要标准文件来自于GB/T10184  《电站锅炉性能试验规程》、GB/T 21372《硅酸盐水泥熟料》、GB/T 27418《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和表示》、GB/T 32151.8《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8部分：水泥生产企业》、JJF（建材）216-2024《建材行业二氧化碳在线监测系统校准规范》、JJF 1059.1《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HJ 75《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JJF(鄂)150《电力行业碳计量技术规范不确定度评定》等。
3.关于术语
为确保本规范条文的有效性，对一些名词进行了解释，大部分来自于引用标准文件，术语“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出自GB/T 32151.8《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8部分：水泥生产企业》、术语“低位发热量”出自于《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 水泥行业》（CETS-AG-02.01-V01-2024），术语“碳氧化率”出自于GB/T 32151.8《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8部分：水泥生产企业》、术语“过程排放”出自于GB/T 32151.8《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8部分：水泥生产企业》、术语“烟气直测法”参考HJ 75《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和《碳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征求意见稿）》给出定义、术语“标准计算法”改写自JJF(鄂)150《电力行业碳计量技术规范不确定度评定》、术语“测量不确定度”出自于GB/T 27418《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和表示》，定义上保持了一致性。
4. 不确定度评定技术要求
规定了不确定度评定程序、确定烟气直测法的监测边界为烟囱排放口，标准计算法的边界为熟料生产边界（不含电力），分别确定两种方法的不确定度来源、测量不确定度模型的建立，并对两种方法的不确定度来源参数分别进行不确定度的A 类评定和B 类评定。依据《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和表示》（GB/T 27418-2017）和《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JJF 1059.1-2012），给出不确定度A类评定和B类评定的定义及基本评定方法。
重复性测量条件下测得的量值用统计分析的方法进行的测量不确定度分量评定为A类不确定度评定，可用标准偏差表征。
用不同于测量不确定度A类评定的方法对测量不确定度分量进行的评定称为测量不确定度的B类评定。当校准报告给出最大允许误差时，在测量仪器为合格的前提下可根据最大误差进行不确定度的B类评定；当校准报告给出了扩展不确定度及包含因子，可依据这两者得到B类不确定度仪；当测量仪器采用对比方式给出比对误差△，且有校准仪器的扩展不确定度U及包含因子 k时，进行B类不确定度的评定时需要同时考虑比对误差及校准仪器的扩展不确定度。
要求水泥熟料生产企业建立计量器具定期校准制度，定期进行全系统校准，以保障设备精度和计量数据测量值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5. 烟气直测法碳排放量不确定度评定技术要求
根据《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给出水泥行业烟气直测法碳排放量的计算方法，并确定水泥行业烟气直测法碳排放量不确定度评定所涉及的主要参数为二氧化碳浓度、实测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压力、烟气湿度。确定每种参数的标准不确定度均由其各自的A类不确定度与B类不确定度合成得到。
依据《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JJF 1059.1-2012）中对不确定度的定义给出二氧化碳浓度、实测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压力、烟气湿度的灵敏系数计算公式及直测法碳排放量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相对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相对合成扩展不确定度计算公式。
6.平衡法碳排放量不确定度评定
依据《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8部分：水泥生产企业》（GB/T 32151.8-2023）给出水泥行业的熟料生产边界中的碳排放源流和碳排放量的核算方法，确定不确定度评定所涉及的主要参数：化石燃料的消耗量、化石燃料的加权平均低位发热量、化石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熟料产量、熟料中氧化钙的含量、熟料中氧化镁的含量、非碳酸盐替代原料消耗量、非碳酸盐替代原料中氧化钙的含量、非碳酸盐替代原料中氧化镁的含量。给出每种参数的灵敏系数计算方法、每种参数合成不确定度的计算方法、标准计算法合成不确定度的计算方法和扩展不确定度的计算方法。
7.关于附录
附录A给出了烟气直测法和标准计算法的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五、示例不确定度评定分析
依据某在线监测试点水泥厂的第三方比对监测报告数据，与该工厂2024年碳核查报告数据及取数涉及的计量器具参数情况，分别对此水泥厂的烟气直测法和标准计算法（核算法）进行不确定度评定。
1. 烟气直测法的不确定度评定
以该工厂的直测法比对监测报告为例进行直测法的不确定度数据示例(本次比对监测暂不考虑压力带来的不确定度)
根据标准中的公式（1）、（2）计算烟气二氧化碳浓度、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湿度的A 类不确定度。
表1  各参数A 类不确定一览表
	测量物理量及单位
	单位
	重复性测量平均值
	A类不确定度
	A类相对不确定度(%)

	烟气二氧化碳浓度
	%
	20.33
	0.27
	1.34

	烟气流量
	m3/h
	623860.60
	2623.11
	0.42

	烟气含湿量
	%
	15.51
	0.15
	0.96

	烟气温度
	℃
	136.53
	0.15
	0.11

	碳排放量瞬时质量流量
	t/h
	140.38
	-
	-


[bookmark: _GoBack]根据标准公式（4）-（6）计算烟气二氧化碳浓度、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湿度的B类不确定度。因该工厂在线监测设备厂家未提供相应的校准仪器相对扩展不确定度值，其中流量不确定度参考的《电站锅炉性能试验规程》（GB/T 10184-2025）中表J.5中多点皮托管(量程内)用S型皮托管或L型皮托管标定的B类标准不确定度，其他参数暂仅考虑比对误差带来的不确定度值。
表2 各参数B类不确定度一览表
	测量物理量及单位
	比对误差（绝对）
	校准仪器相对扩展不确定度
（k=2）
	B类不确定度
	B类相对不确定度(%)

	烟气分析仪CEMS
	0.43%
	/
	0.25
	1.22

	流量计
	22396.11m3/h
	20%
	61520.65
	10.23

	湿度计
	0.76%
	/
	0.44
	2.82

	温度计
	0.83℃
	/
	0.48
	0.35


根据标准中公式（8）-（12）计算烟气二氧化碳浓度、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湿度的标准不确定度。
表3 各参数标准不确定一览表
	各物理量名称
	单位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烟气二氧化碳浓度
	%
	0.37

	烟气流量
	km3/h
	61576.55

	烟气含湿量
	%
	0.46

	烟气温度
	℃
	0.50


根据公式（13）-（17）计算烟气二氧化碳浓度、烟气流量、烟气温度、烟气湿度的灵敏系数，可得各物理量的灵敏系数分别为：C(Cs)=6.94、C(Qs)= 0.000226、C(Xsw)=-1.669、C(t)=-0.34。根据公式（18）计算碳排放量合成标准不确定度uc(Gc)=14.18t/h。相对标准不确定度由公式（19）计算得ur(Gc)=10.10%，取包含因子k=2，碳排放相对扩展不确定度为：Ur(Gc)=20.20%
2. 标准计算法的不确定度评定
以试点工厂2024年的碳核查数据及计量器具参数、检验校准结果为依据，考虑主要默认值选取所带来的不确定，进行标准计算法的不确定度评定。
1）化石燃料的消耗量不确定度评定
依据《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8部分：水泥生产企业》（GB/T 32151.8-2023），化石燃料消耗量根据地磅、皮带秤、液体流量计、气体流量计等计量器具获得，示例工厂燃料主要使用的是烟煤，少量柴油暂不考虑（<0.1%），烟煤消耗量采用每批次进厂烟煤计量数据得到。2024年烟煤的运输方式有船运和汽车运输两种。
船煤运输到厂内的计量器具为一台阵列式皮称，根据其最大允差和烟煤消耗量可知阵列式皮带称标准不确定度为-100.05t；汽车运输煤使用的是工厂一台汽车衡进行重量称量，根据汽车衡2024年的检定报告中最大相对误差和烟煤消耗量可知汽车衡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值为107.2。化石燃料消耗量根据两台计量器具计量加和得到，计量烟煤消耗量的两台设备不确定度灵敏度系数都为1，得到化石燃料消耗量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146.63t。
2）低位发热量的不确定度评定
化石燃料的低位发热量采用氧弹仪进行测量，依据工厂2024年标准样校准记录，可得A类标准不确定度为2.001 GJ/t，B类标准不确定度为0.0452 GJ/t，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2.002 GJ/t，相对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7.07%。根据2024年的全年加权低位发热量为22.399JG/t，得到2024年低位发热量的标准不确定度为1.583 GJ/t。
3）化石燃料低位热值含碳量的不确定评定
水泥行业目前化石燃料低位热值含碳量一般采用默认值进行核算，采用专家意见估算默认值不确定度取默认值的5%，包含保守性考量，默认值带来的不确定度分量为0.0013 tC/GJ。
4）化石燃料碳氧化率的不确定度评定
在水泥行业，目前化石燃料碳氧化率一般采用的是默认值进行核算，此处默认值的不确定度依据相关权威专家给出的建议值即1%作为其不确定度值。
5）熟料产量的不确定度评定
依据《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8部分：水泥生产企业》（GB/T 32151.8-2023）,熟料产量需根据熟料产量根据熟料消耗量和库存变化确定，熟料消耗量+出厂熟料数量+期末库存-期初库存”，因此，熟料产量的不确定度评定依据以上数据获取的计量器具得到。根据工厂2024年实际生产情况可知，依据熟料消耗量计量设备的最大允许误差和熟料消耗量可知熟料消耗量标准不确定度为11059.91t；根据出厂熟料涉及到的计量设备最大允许误差值和出厂熟料量可得出厂熟料标准不确定度为208.05t。根据外购熟料涉及到的计量设备最大允许误差值和外购熟料量可得出外购熟料标准不确定度为15.824t。得到合成2024年熟料产量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11061.88t。
6）熟料中CaO、MgO含量的不确定度评定
熟料中CaO、MgO含量的测定是通过荧光分析仪得到，通过工厂2024年荧光分析仪校准记录（化学分析与荧光分析比对法），得到CaO的荧光测量A类不确定度为0.418%，B类不确定度为0.058%，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0.42%；MgO的荧光测量A类不确定度为0.2 %，B类不确定度为0.05%，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0.2%。
7）替代原料的消耗量的不确定度评定
依据《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8部分：水泥生产企业》（GB/T 32151.8-2023），替代原料消耗量根据计量数据及月底盘库量确定。2024年替代原料消耗量的不确定度由涉及到的计量设备的最大允许误差和2024年替代原料消耗量得到为170.75t。
8）替代原料中的CaO、MgO含量的不确定度评定
因工厂并未就替代原料中的CaO、MgO含量进行校准测量，无相关数据进行计算。因替代原料中的CaO、MgO含量测量设备为荧光分析仪，与测量熟料中CaO、MgO含量为同一设备，取熟料中CaO、MgO含量不确定度值进行评定。
9）灵敏系数
依据标准中公式（22）-（32）计算方法及2024年全年度碳排放核查数据计算各项参数的灵敏度系数，得到石燃料消耗量、化石燃料低位发热量、化石燃料低位热值含碳量、化石燃料碳氧化率、熟料产量 、熟料中氧化钙含量、熟料中氧化镁含量、非碳酸盐替代原料消耗量、非碳酸盐替代原料中氧化钙含量、非碳酸盐替代原料中氧化镁含量的灵敏系数分别为：C()=2.13、C()=11763.35、C()= 10060408.55、C()=266041.92、C()=0.34、C()=875544.41、C()=1225762.18、C()= -0.0038、C()=-92947.59、C()=-130126.62。
10）标准计算法合成不确定度和相对合扩展不确定度
根据以上数据和标准中公式（18）计算标准计算法合成标准不确定度uc(Gc)= 23707.71t/a。相对标准不确定度计算得= 2.68%。取包含因子k=2，碳排放相对扩展不确定度为：= 5.36%。
六、与国内外标准、规程规范等技术文件的兼容情况
本规范的术语、定义主要参考了《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 水泥行业》（CETS-AG-02.01-V01-2024）、《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和表示》（GB/T 27418）、《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8部分：水泥生产企业》（GB/T 32151.8）、《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JJF 1059.1），且与上述标准保持一致。计量学中不确定度的模型建立与评定方法原则也与上述标准基本一致。国外标准主要参考了ISO 14064 系列标准、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ISO《测定不确定度表示指南》（JCGM 100:2008）的内容，同时也参考了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监测与报告条例》中对层及不确定度阈值合规性证明的要求,本规范与其协调一致。
七、风险评估及社会经济效益（实施规程的风险评估、对经济社会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贯彻实施规程的要求、措施等建议）
国内目前还未系统建立建材行业的不确定度评定方法，参考欧盟经验，欧盟已建立了完备的不确定度管理制度，且对直测法的系统不确定度和标准计算法的各活动数据、排放因子的不确定度进行监管层级分级管理，根据总的排放量和主要排放源分别进行级别划分。本文件中不确定度评定方法中直测法基于系统整体的不确定度进行评定，标准计算法基于生产工序中主要的排放源和系统整体的不确定度进行评定，同时抓大放小，具有可操作性。
本规范为水泥行业直测法与标准计算法的碳排放数据不确定度评定提出了具体的评定方法，应用国际通行的不确定度评定方法，通过对两种方法的不确定度评定，可识别和量化在获取碳排放量中可能存在的误差来源，有针对性的提高对应数据准确性，完善数据质量评价体系，以夯实碳排放数据质量基础，支撑水泥行业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具有积极的意义。
八、其它说明的事项（如涉及的必要专利信息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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